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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一类创新药ZSP0678临床试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众生

睿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生睿创” ）组织开展的用于治疗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NASH）一类创新药物ZSP0678片，已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

医院启动I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已入组。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一、ZSP0678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ZSP0678片

剂型：片剂

规格：10� mg，50� 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1类

适应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试验信息登记号：CTR20191375，NCT04137055

申请人：广东众生睿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ZSP0678的研究情况

ZSP0678是众生睿创研发的具有明确作用机制和全球自主知识产权的用于

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一类创新药物。

众生睿创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签发的ZSP0678片的临床试验

通知书后，积极准备并开展I期临床试验的相关工作。目前，ZSP0678已完成临床试

验方案和专家论证，并获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ZSP0678在中国健康志愿者的I期临床试验已经启动并完成首例志愿

者入组和给药，并将按相关法规要求在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和

美国Clinicaltrials.gov网站完成登记并予以公示。

ZSP0678片是众生睿创在中美两个国家药监部门指定的平台进行登记和公

示的第二个治疗NASH的化学一类药物，众生睿创将按照《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

理规范》和ICH-GCP要求，继续认真组织和开展临床试验。ZSP0678的I期临床试

验的顺利开展将有助于及早解决NASH患者未被满足的临床治疗需求，为后续临

床试验提供科学依据。

三、ZSP0678的市场前景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患病率高， 患病率约15%～40%， 其中

10%～20%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会发展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预计全球范围

内NASH的发病率在3～5%，更值得注意的是NASH患者中约有15～25%的病人会

发展成为肝硬化， 预测到2025年NASH将取代丙肝成为需要肝移植的主要疾病，

是日趋普遍的世界性慢性肝病。治疗NASH的新药已被全球各大药企视为未来药

品市场的新蓝海，根据GlobalData预测，全球NASH药物的市场规模在2026年可达

到253亿美元，NASH治疗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病因复杂，发病机制至今仍不明确，目前包括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内，均未有药品监管机构批准治疗该病的上市药物，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疾病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未满足需求。全球学术界、药监部门

和医药工业界都非常重视NASH药物的研发，近年来，欧盟、美国和我国药监部门

先后就NASH治疗药物临床开发指导原则出台了征求意见稿。 目前， 全球在研

NASH新药中处于III期临床研究的项目主要包括Intercept公司的奥贝胆酸、Genfit

公司的GFT-505、艾尔建公司的CVC和Madrigal公司的MGL-3196。今年4月，奥贝

胆酸在维也纳世界肝病大会（ILC）上公布其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

试验中期分析结果，表明在降低纤维化级别指标方面，奥贝胆酸显著优于安慰剂，

获得了积极结果，达到临床主要终点指标，该结果为NASH药物研发提供了坚定

的信心和希望，NASH可能不再是“无药可用” 的疾病。

ZSP0678为众生睿创继ZSP1601之后， 又一个被NMPA批准开展临床试验的

用于治疗NASH一类创新药物， 其强效抗肝纤维化作用或改善肝脏脂肪含量、炎

性等指标是该领域治疗最重要的关注点，将进一步奠定众生睿创在国内NASH研

发领域的领先地位。众生睿创除了已获批临床的ZSP1601、ZSP0678外，NASH在研

管线产品还包括ZSYM008和RCYM001，这些项目作用不同靶点，未来可能成为

NASH联合用药治疗的基石，市场前景巨大。

四、风险提示

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I期、II期和/或III期（如适

用）临床试验中均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根据中国相关

新药研发的法规要求，该新药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

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ZSP0678项目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鉴于临床

试验研究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ZSP0678对公司业绩

产生影响的时间不确定。公司将按规定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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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函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收到函件的基本情况

近日，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收到广

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广州土发中心” ）发出的《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关于收储浪奇公司车陂地块有关事宜的函》（以下简称 “函件” ）。 函件主要内

容：公司车陂地块位于黄埔大道东128号，属于广州国际金融城东区用地范围，根

据市政府工作部署及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的实施意见》（穗府规〔2017〕6号）的规定，该地块由广州土发中心负责统一

实施收储， 并拟参照 《广州市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穗府办规

〔2019〕5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实

施意见》（穗府规〔2017〕6号）等政策给予补偿。在符合片区总体功能定位及规

划的前提下，支持公司依法在该地块内选址建设企业总部大楼事宜。

二、土地收储事项说明

土地基本情况：

土地使用权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面积：119,761.21平方米（折合约 179.641亩）

坐落：天河区黄埔大道东128号，四至为：东至大涌口路，南至车陂十二社交接

厂房，西至车陂路油脂厂涌，北至黄埔大道东。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土地来源：政府出让

根据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和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市区退二搬迁企业名单的通知》（穗发改工[2008]39号

文）精神，本公司被列入“退二” 企业名单。本公司已按要求完成生产基地的转移

工作，不再在天河区旧厂区内进行生产制造。根据广州市的有关政策要求，在上述

区域进行工业生产已不适合城市发展要求。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4月21日，审议

通过公司《关于签订广州市天河区总部地块土地收储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按广州市政府规划及有关规定将该地块纳入政府土地储备。2014年7月，公司与

广州土发中心已完成公司广州总部《土地收储框架协议》的签订手续。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14年4月22日、7月1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根据函件内容，公司车陂地块属于广州国际金融城东区用地范围，应由广州

土发中心负责统一实施收储。公司车陂地块收储的对方为广州土发中心，是广州

市人民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

关政策征收土地的相关部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妥善安排收储工作，并与广州土发中心协商收储补偿事宜，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完成收储的工作。

四、风险提示

针对公司土地收储工作事项，目前尚未确定方案，收储工作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收储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上述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后续处置资产行为公司将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结果

为准。

六、备查文件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关于收储浪奇公司车陂地块有关事宜的函》。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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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昆山零分母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零分母投资” ）持有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6,24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零分母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不超过6,247,600股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1%。减持期间为

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其中，采取集中竞价方

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

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

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零分母投资

5%

以下股东

6,247,600 1.51%

其他方式取得

：

6,247,6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零分母投资

5,804,000 1.41%

2019/1/2～

2019/3/28

7.63-11.40 2018

年

10

月

27

日

零分母投资

3,218,400 0.78%

2019/6/18～

2019/11/12

7.85-7.95 2019

年

5

月

11

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计划减持

数量

（

股

）

计划

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

合理

价格

区间

拟减持

股份来

源

拟减

持原

因

零分母

投资

不 超 过

：

6,

247,600

股

不 超

过

：

1.51%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

过

：

6,247,600

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

不超过

：

6,247,600

股

2019/11/25 ～

2020/5/23

按市

场价

格

资本公

积转增

股本

自身

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零分母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如下承诺：

（1）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

交易方式等。

（2）减持价格。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3）减持期限。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

市场情况、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发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等情况，自主决

策、择机进行减持。

（4）本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零分母投资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

企业于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之90%， 第二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两年累

计不超过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之100%。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零分母投资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零

分母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0日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和科技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１９３２

号文核准

，

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

。

回拨机制启动

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０．４２

元

／

股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

日

）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

“

泰和科技

”

股票

１

，

２００

万股

。

关于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

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

，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

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

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

计算

。

一

、

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１２７

，

３２５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３

，

０５６

，

５２３

，

０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１８６

，

１１３

，

０４６

个

，

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８６１１３０４６

。

二

、

回拨机制实施

、

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５４．７１０２５

倍

，

高于

１５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本次发行

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００

万股

，

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０１４６２３７％

，

申购倍数为

３

，

４４６．５３７８９

倍

。

三

、

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

：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２２２７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主承销商

”）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

万股

，

占本

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

日

）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

“

久量股份

”

Ａ

股

１

，

６００

万股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缴款

、

弃购股份处理

、

发行

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缴款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

，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一

、

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１３５

，

６８９

户

，

有效申购

股数为

１１０

，

４７９

，

５２１

，

０００

股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４８２３２２０％

，

配号总数

为

２２０

，

９５９

，

０４２

个

，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２０９５９０４２

。

二

、

回拨机制实施

、

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９０４．９７００６

倍

，

高于

１５０

倍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

。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５８５２２４６％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０６８．８７５５８

倍

。

三

、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Ｔ＋１

日

）

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

：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５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１８４６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

商

）

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与中

金公司以下合称

“

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

浙商银行

”，

股票代

码为

“

６０１９１６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经发行人与联

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

、

市场情况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４．９４

元

／

股

，

发行数

量为

２５５

，

０００

万股

，

全部为新股发行

，

无老股转让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８

，

５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７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

，

５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回拨机制

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８

，

９１８．９０

万股

，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

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０

，

６７５．６７

万股

，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８

，

２４３．２３

万股

。

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８６

，

０８１．１０

万股

。

回拨后网上

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与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约为

９０％

：

１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Ｔ＋２

日

）

结束

。

一

、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

、

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１

，

８５１

，

３９６

，

７６６

股

２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９

，

１４５

，

９００

，

０２４．０４

元

３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９

，

４１４

，

２３４

股

４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４６

，

５０６

，

３１５．９６

元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６８５

，

１８５

，

７６１

股

２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３

，

３８４

，

８１７

，

６５９．３４

元

３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４

，

００３

，

２３９

股

４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１９

，

７７６

，

０００．６６

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无锁定期获配

数量

（

股

）

有锁定期获

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

欧关平 欧关平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

陈振华 陈振华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

唐伟民 唐伟民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５

周仁瑀 周仁瑀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６

戴乐君 戴乐君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７

徐德发 徐德发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８

蔡莉萍 蔡莉萍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９

胡伟涛 胡伟涛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０

唐妙芬 唐妙芬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１

金建全 金建全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２

周钺 周钺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３

黄雪林 黄雪林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４

林梅英 林梅英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５

何燕挺 何燕挺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６

杨光 杨光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７

邢力 邢力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８

何国勤 何国勤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９

珠海安赐共创投资基金管

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珠海安赐共创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安赐阳光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０

陈远雁 陈远雁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１

黎昱 黎昱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２

张建锋 张建锋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３

方小琴 方小琴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４

张森 张森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５

何亚平 何亚平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６

陈秀兰 陈秀兰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７

段佩璋 段佩璋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８

徐宏 徐宏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９

徐东左 徐东左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０

魏惠玲 魏惠玲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１

成国新 成国新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２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３

陈昌芬 陈昌芬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４

陈峰 陈峰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５

蒋根青 蒋根青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６

李桂 李桂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７

白雪峰 白雪峰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８

季学庆 季学庆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９

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０

董方明 董方明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１

俞亚文 俞亚文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２

肖益群 肖益群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合计

１

，

１４４

，

０８０ ２

，

６６９

，

５２０ １８

，

８３９

，

１８４．００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

金额

（

元

）

实际配售股数

（

股

）

实际配售

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股数

（

股

）

无锁

定期

有锁

定期

无锁

定期

有锁

定期

无锁

定期

有锁

定期

１

张珍霞 张珍霞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１３

，

９８６．４０ １９

，

０６８ ４４

，

４９２ ３１３

，

９８６．４０ ８

，

１７２ １９

，

０６８

２

戴建军 戴建军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３６ ７

，

０８５ ４９

，

９９７．７４ ２４

，

２０４ ５６

，

４７５

３

谢瑞华 谢瑞华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４

，

８５５．５２ ２

，

７２４ ６

，

３５６ ４４

，

８５５．２０ ２４

，

５１６ ５７

，

２０４

合计

８１

，

７２０ １９０

，

６８０ １

，

３４５

，

６５６．００ ４０８

，

８４１．９２ ２４

，

８２８ ５７

，

９３３ ４０８

，

８３９．３４ ５６

，

８９１ １３２

，

７４８

二

、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

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

，

４１７

，

４７３

股

，

包销金额为

６６

，

２８２

，

３１６．６２

元

，

包销比例

为

０．５２６１７５％

。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Ｔ＋４

日

），

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

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

三

、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３８５

联系人

：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包装”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9, 526.3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

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

2229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和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9, 526.31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 668.46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2, 857.8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7 元 /股。

发行人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嘉美包装” 股票 2, 857.85 万股。

关于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

16: 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

处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 750, 16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58, 410, 787, 500 股，配号总数为 316, 821, 575 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31682157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 543.00567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52.61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 573.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541232080% ，申购倍数为 1, 847.63623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3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

嘉美食品包装

（

滁州

）

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0

日


